「2017臺北市第4屆國民中學學生點子科學競賽」實施計畫
1、 依據
  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3年05月07日北市師輔字10330220800號函頒「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卓越科學教育」推動計畫。
2、 目標
    為提升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5C能力(Collaboration、Critical Thinking、Complex Problem Solving、Communication、Creativity)，深化科學成效，以落實創新、發明的基礎(STEM)，訂定點子科學競賽目標。
(1) 進行分組探索學習活動，培養學生團隊精神及分工合作能力。
(2) 提供學生誘發創造的資源，訓練自我反思，落實「想得出來，就做得出來」。
(3) 啟發學生科學智能，動手做中學，讓學科知識連結真實世界。
(4) 觸動學生對科學探究的熱情，藉由解決問題之手作任務，開發學生創造力。
3、 辦理單位
(1) 督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(2)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
(3)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國民中小學「卓越科學教育」推動小組
承辦學校：臺北市立仁愛國中
4、 實施方法
(1) 參賽對象
1. 106學年度臺北市公私立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八、九年級在學學生（具資優班學生及校本資優生身份者，以不超過每校報名人數的1/3為限）。
2. 每校報名1隊，每隊最多6人、最少4人（如少於4人，該隊將無法參賽）。
3. 各隊設指導教師1人，協助競賽指導、帶隊、相關事項溝通協調及整合等事宜。
(2) 點子科學競賽方案活動邀請說明會
1. 時間：106年8月25日(星期五) 14：00~15：30。
2. 地點：臺北市立仁愛國中。
3. 對象：臺北市公私立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，每校一名老師參加。
(3) 報名時間、網址：依報名先後順序，錄取25隊參賽隊伍。
報名成功錄取後，直接進入10/21(六)競賽。
1. 報名時間：9月11日（星期一）12:00 - 9月15日（星期五）12:00 。
2. 報名網址：各隊逕至下列網址報名，填寫隊名相關資料並完成紙本報名表(需核章)及學生作品使用授權書，競賽報到當天繳交報名紙本資料(報名表及授權書)，並攜帶學生證以利存檔核對，網路報名及紙本報名資料須一致。報名截止後，不得更換參賽者名單！
紙本報名表及授權書，如附件一、二。
★活動報名網址:活動報名網站由仁愛國中建置，置於仁愛國中首頁點子科學專區。
3. 9月19日（星期二）12:00於仁愛國中首頁點子科學專區公布錄取隊伍名單。
(4) 錄取團隊賽前說明會
1. 時間：106年9月26日（星期二）13：30~15：00。
2. 地點：臺北市立仁愛國中。
3. 對象：各校錄取參賽隊伍指導老師(或學校代表)請務必參加。
(5) 比賽、頒獎暨成果發表
1. 比賽時間地點： 

(1) 時間：10月21日(星期六)  8：00~15：00。
(2) 地點：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活動中心3F
電話：(02)2325-5823 #2203 設備組
2. 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： 

(1) 時間：10月21日(星期六) 15：00~17：00

(2) 地點：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活動中心5F
(6) 活動方式及競賽規則
    臺北市106年度國民中學「點子科學競賽」主題為(「玩轉新意」：玩出生活新創意，轉出行動思考力)，使用工具與製作材料由主辦單位於9/26賽前說明會公布，各隊學生依大會指定主題與材料，於限定時間內合作完成「解決生活問題的工具作品」，並於評分時進行針對「作品如何解決生活問題介紹解說、應用展示與問答」 (聘請專家學者出題) 。
(7) 獎勵
1. 參賽隊伍：各區依各隊成績表現，擇優獎勵如下：
(1) 特優1隊：獎牌乙面，禮券3000元及每位參賽選手獎狀乙張。
(2) 優選2隊：獎牌乙面，禮券2000元及每位參賽選手獎狀乙張。
(3) 佳作3隊：獎牌乙面，禮券1000元及每位參賽選手獎狀乙張。
(4) 最佳人氣獎：每隊頒發獎狀乙張，每位參賽選手獎狀乙張(每隊1票，由參賽隊伍現場相互投票)。
(5) 入選若干隊：每隊頒發獎狀乙張，每位參賽選手獎狀乙張。
2. 指導老師：榮獲特優、優選隊伍之指導老師，敘嘉獎二次；榮獲佳作、入選隊伍之指導老師，敘嘉獎一次。
5、 預期成果
(一)臺北市共25隊，來自國民中學的八、九年級學生及教師，共175人，就生活情境問題，透過團體合作，發揮科學探究精神，思考並製作出解決問題的工具。
(二)學生在一系列活動規劃中，培養學生對科學學習興趣。
(三)透過動手做的過程，對於科學原理有更深的認識並能運用於生活上。
(四)藉由團隊合作方式規畫設計科學作品，展現生活科學應用的技巧，同時對科學原理有更深入的認知。
(五)促使社會大眾重視科學研究，普及科學知識，發揚科學精神，協助科學教育之發展。
6、 工作人員獎勵：承辦本次活動之工作人員，各校得依「臺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視權責辦理相關人員獎勵。
七、本計畫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附件一
2017臺北市第4屆國民中學學生點子科學競賽
參賽報名表
	學校名稱
	
	報名編號

	
	
	（報名時由承辦學校編寫）

	參賽學生
	隊員
	姓名
	年級
	性別
	葷素（請勾選）
（複賽用餐）

	
	隊員(一)

備註：隊長
	
	
	
	葷□ 素□

	
	隊員(二)
	
	
	
	葷□ 素□

	
	隊員(三)
	
	
	
	葷□ 素□

	
	隊員(四)
	
	
	
	葷□ 素□

	
	隊員(五)
	
	
	
	葷□ 素□

	
	隊員(六)
	
	
	
	葷□ 素□

	指導教師
（1名）
	姓名
	
	葷素（請勾選）
（複賽用餐）
	葷□ 素□

	
	任教科目
	
	聯絡電話
	

	
	e-mail
	
	聯絡手機
	

	業務
承辦人
	姓名
	
	職稱
	

	
	e-mail
	
	聯絡電話
	

	學校傳真電話
	

	備註
	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承辦單位主任：            校長：
附件二
2017臺北市第4屆國民中學學生點子科學競賽
影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
	學校名稱
	
	報名編號
	（報名時由承辦學校編寫）


聲明：本校參賽隊伍所有參賽隊員及指導教師同意下列各項約定
一、本著互助合作的精神，在老師的指導下，相互尊重、群策群力，達成團隊目標。
二、比賽作品必須為學生自行製作，未經公開發表之作品。不得抄襲、模仿、剽竊他人作品，參賽作品若被發現有上列情事將取消參賽資格；作品自製性若有爭議，於評審會議決定。
三、所有參選作品送件文件資料（作品說明書、報名資料），自行備份，概不退還。
四、參賽者簽定參賽同意書，即視同接受本競賽辦法及各項規定；參賽隊員及指導教師應熟讀競賽活動方式、程序、相關規則規範及注意事項。如有未盡事宜，同意辦理單位有權將本競賽規範與時間及時修正公布，於本次競賽適用。
五、本競賽獲獎（特優、優選、佳作）之作品（含作品實體、作品說明書、作品說明海報），願意授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主辦單位，為推廣科學普及教育，置於網站上專屬使用於非營利性質作品範例、公開發表、與其他同學分享及學術研究使用，不另致稿酬。
六、參賽者願遵守本競賽作品繳交時限規範；並且於作品說明書（封面、封底、目錄及內容）、作品說明海報、作品實體，均不得出現校名、作者、校長、指導教師姓名或能辨識出學校的標誌…等，以維護評審之公平性及客觀性。
所有參賽隊員及指導教師親筆簽名：
	隊員(一)

備註：隊長
	
	隊員(四)
	

	隊員(二)
	
	隊員(五)
	

	隊員(三)
	
	隊員(六)
	

	指導教師
	
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06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 備註：本表請於賽前說明會時，與報名表核章紙本一併繳交。
